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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株环罚字〔2024〕茶-14 号
湖南宝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91430224779049376E
地            址：茶陵县虎踞镇石宝村  
法 定 代  表  人：张毅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、证据和陈述申辩（听证）情况
2024 年 4 月 29  日，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的执法 人员在湖南宝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株洲市茶 陵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在对你公司多处涉废水位置采 样：《检测报告》（国检华科字环质第 2405-01129 号）数据 显示排放口旁渗漏水、泄洪口(4.29) 、泄洪口(4.30)的镉、铊 超过《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（GB 31573-2015） 排放限值，其中泄洪口(4.29)超标倍数最大，为 43.2 倍， 以 上属涉嫌超标排污的情况。
以上事实，有茶陵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于 2024 年 5 月份提供的《现场监察记录》、《调查询问笔录》、 现场调查时的影视资料、《检测报告》（国检华科字环质第 2405-01129 号）等证据为凭，证明你单位存在涉嫌超标排污 的情况。
你单位存在涉嫌超标排污的情况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十条。我局于2024年7月26 日以《行政 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株环罚预字〔2024〕茶-14号） 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权及听证权。你单位在法定时限内 未向我局进行申辩，未要求听证，视为你单位放弃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。以上事实，有我局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 书》（株环罚预字〔2024〕茶-14号）及送达回执等为证。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、期限
鉴于你单位积极配合调查，主动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，且实施超标排污的环境违法行为有不可抗力因素，根 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（二）项、 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第一款的和《湖南 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（2021版）》第八 条，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罚款叁拾捌万元。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 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收款银行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陵支行    户    名： 茶陵县财政事务中心非税收入汇缴户  
账    号：  43001530062058168168     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 内向株洲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 月内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2024 年 8 月 19  日
